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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取暖费提取
01办理条件
1、在乌海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90日（含）以上；
2、拥有自住住房所有权并自行支付取暖费；
3、在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且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未被限制提取；
4、提取人及配偶在乌海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不超过两套自住住房的取暖费。
02提取额度及频次
1、提取额度：每套提取金额为本年度产生的费用且不超过3000元；
2、提取频次：每套住房每人每年（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
03提取材料
1、职工本人身份证；
2、《不动产权证书》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3、本年度的取暖费发票（需载明房屋坐落、缴费人、缴费金额等信息）；
4、职工本人名下的银行一类借记卡。

支付物业费提取
01办理条件
1、在乌海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90日（含）以上；
2、拥有自住住房所有权并自行支付物业费；
3、在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且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未被限制提取；
4、提取人及配偶在乌海市行政区域内拥有自住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不超过两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
02提取额度及频次
1、提取额度：每套提取金额为本年度产生的费用且不超过4000元；
2、提取频次：每套住房每人每年（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
03提取材料
1、职工本人身份证；
2、《不动产权证书》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3、本年度的物业费发票；
4、职工本人名下的银行一类借记卡。

支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
01办理条件
1、在乌海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90日（含）以上；
2、拥有自住住房所有权并缴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3、在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且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未被限制提取；
4、提取人及配偶、父母、子女在乌海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在持有产权期间且未超过购买自住住房提取有效期限的。
02提取额度及频次
1、提取额度：职工及配偶、父母、子女合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出；
2、提取期限：不超过购买自住住房提取有效期限，持《不动产权证书》提取的，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至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之日止1年内；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提取的，自《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日期起，至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之日止，多层住宅不超过2年、高层住宅不超过3年。
03提取材料
1、提取人身份证；
2、配偶、父母、子女同时提取的，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有效关系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4、房屋管理部门出具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
5、提取人名下的银行一类借记卡。

支付购房契税提取
01办理条件
1、在乌海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90日（含）以上；
2、拥有自住住房所有权并支付购房契税；
3、在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且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未被限制提取；
4、提取人及配偶、父母、子女在乌海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在持有产权期间且未超过购买自住住房提取有效期限的。
02提取额度及频次
1、提取额度：职工及配偶、父母、子女合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发生的购房契税支出；
2、提取期限：不超过购买自住住房提取有效期限，持《不动产权证书》提取的，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至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之日止1年内；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提取的，自《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或契税完税证明日期起，至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之日止，多层住宅不超过2年、高层住宅不超过3年。
03提取材料
1、提取人身份证；
2、配偶、父母、子女同时提取的，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有效关系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4、税务部门出具的契税完税证明；
5、提取人名下的银行一类借记卡。

支付自住住房装修费用提取
01办理条件
1、在乌海市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90日（含）以上；
2、拥有自住住房所有权并自行承担装修费用；
3、在乌海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无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且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未被冻结、未被限制提取。
02提取额度及频次
1、提取额度：提取金额以装修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建筑面积为核算基数，提取标准为10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最高不超过15万元，且同一套住房只能申请提取一次。职工及配偶、父母、子女合计提取总额不得超过上述核定额度。
2、提取期限：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须自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日起或购房款发票日期起5年内提出；购买二手自住住房的，须自交易完成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5年内提出。超过上述时限提出申请的，不予受理。
03提取材料
1、提取人身份证；
2、配偶、父母、子女同时提取的，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有效关系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或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4、购房发票；
5、提取人名下的银行一类借记卡。
04注意事项
同一套住房发生交易的后续产权人申请装修提取应与该住房上次的购房提取、装修提取日期间隔均满12个月。

